律师事务所变更设立资产程序

第三十条  律师事务所变更设立资产需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变更设立资产申请书；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变更后的资产证明；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。

第三十一条  律师事务所因住所、合伙人、设立资产变更修改章程、合伙协议的，章程、合伙协议的变更材料与住所、合伙人、设立资产变更的备案材料同时报省司法厅批准。

